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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下午，记者在成都天府和悦
广场见到吴先生，他向记者详细讲述了
事发全过程。

3月26日下午3点左右，他和朋友一
起来到该广场特斯拉门店。在签署相
关协议后，门店一名女销售就带两人开
始了试乘，试乘车辆为该品牌的一款电
动轿车。

试乘期间，由该销售人员负责驾驶，
吴先生坐在副驾驶位置，朋友则坐在后
排。吴先生说，当时销售人员为展示车
辆性能，演示了提速、变道等操作。“当时
路上车流挺大，车速比较快，我的手一直
紧紧拉着车门扶手。”吴先生回忆。

车辆行驶至梓州大道辅道与和乐二
街交叉路口右转时，意外发生交通事
故。“翻车腾空的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

心里特别害怕，幸好当时系了安全带。”
吴先生说，至今回忆起仍会感到后怕，他
清晰记得，当时车上的安全气囊弹出，自
己被倒挂在车内，车顶玻璃碎裂，不仅眼
镜损坏，玻璃碎屑也进入了眼睛。

“回过神后，我第一时间就解开安
全带、打开车门逃生，当时特别担心车
辆自燃，逃出车外后又马上帮忙解救后
排被困的朋友。”吴先生称，事故导致自
己额头、手部等处受伤。

事发后，他和朋友被120救护车送往
医院检查。吴先生表示，虽医院检查显示
身体并无大碍，但因车祸时遭受安全气囊
的猛烈冲击，身体多日出现了疼痛感，耳
鸣症状也会不时出现，精神状态更是受到
了影响，尤其是在开车、乘车时，车辆转
弯、加速时自己就变得特别紧张。

4月10日，记者从成都高
新法院获悉，近日，该院审结
一起网络餐饮产品责任纠纷
案。某餐饮店通过外卖平台
经营售卖炒饭炒面，2025年
3月，万某某在该餐饮店经营
的外卖店铺购买“霸王鱿鱼
海鲜炒饭”，其商品详情页面
明确载明主料包含蟹排、鱿
鱼等食材。

万某某收货后发现炒饭
中未含蟹排，随即向店铺客
服反馈。客服确认，该款炒
饭仅含鱿鱼、不包含蟹排，

“多种海鲜炒饭”才有蟹排。
万某某认为店铺存在虚

假宣传，与店铺协商赔偿无
果后，向平台投诉。平台退
还其该笔餐费18.8元。万某
某以商家构成欺诈为由，诉
至法院要求退还餐费18.8
元，并按规定赔偿500元。

高新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餐饮店作为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在外卖平台公示“霸
王鱿鱼海鲜炒饭”主料包含
蟹排，实际交付菜品却未含该
食材，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其
行为违反《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真实公示
菜品主要原料名称”的规定，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悉商品真
实情况的权利，足以误导普通
消费者，构成欺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因
案涉餐费三倍金额不足500
元，故商家应承担500元的赔
偿责任；又因外卖平台已退
还万某某餐费18.8元，其关
于退还餐费的诉讼请求已无
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
餐饮店向原告万某某赔偿
5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上
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数字经济背
景下，网络餐饮凭借便捷性
成为主流消费方式，但因线
上交易的特殊性导致消费信
息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

在传统餐饮消费时，消
费者可直接询问食材详情再
做选择，而线上消费者仅能
依据商家公示的商品详情决
策，故入网餐饮经营者须承
担更高的信息披露义务，需
真实、完整公示食材原料。

本案中，商家在商品页
面多标注而未实际提供蟹
排，既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
性公示要求，也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此类
信息公示瑕疵不仅包括“多
标注”，还涵盖商家未完整标
注食材成分，这可能侵害过
敏体质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宋潇

外卖“海鲜炒饭”标注有蟹排实际却没有

法院：构成欺诈，赔偿500元

近期，宜宾市公安局两
海分局破获一起跨省拐卖儿
童案件，6名嫌疑人全部被抓
获。警方破获这起案件的线
索，是从一出“弃婴报警”闹
剧中发现的。

今年1月10日傍晚，何某
勇报警称，他在宜宾市竹海
镇路边发现一个纸箱里躺着
一名两个月大的男婴，一旁
的奶粉、尿不湿、衣物整齐摆
放，还有一张纸条上写着“请
好心人收养”的字样，自己是
路过发现的好心人。

但是，民警到场后发现
此事不对劲，男婴被发现的
地方是人员密集区域，男婴
身体健康、衣物整洁，不像被
狠心抛弃。同时，民警发现
报警人神色慌张，对关键细
节多次改口。随后，两海分
局成立专案组调查。

经过专案组审讯后，何
某勇交代，他是受表姐陈某
英、表姐夫李某磷请托，伪造
弃婴现场并报警，目的是帮
助二人将非法收买的男婴以

“捡拾领养”方式上户。
至此，一起假冒的弃婴

案，转为了拐卖案。一条跨
越三省的黑链条，也逐渐浮
出水面。

警方调查发现，陈某

英、李某磷婚后未育，求子
心切的二人便托朋友李某
贵物色“送养”婴儿。另一
边，外地的王某云、潘某龙
因情感纠纷，正打算把非婚
生育的男婴卖掉。去年底，
李某贵通过某社交平台，联
系上了卖家王某云、潘某
龙，双方以7万元成交，陈某
英另付李某贵5万元介绍
费，还签了虚假的“无经济
往来”协议，企图逃避打
击。去年12月25日，李某贵
赴外地配合婴儿体检次日，
陈某英夫妇支付2万元定
金，将婴儿带回四川。今年
1月10日，他们自导自演了
一出“弃婴报警”闹剧，被民
警当场识破。

据办案民警介绍，专案
组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兵分三
路，一路抓卖家、一路抓中间
人、一路等买家付尾款。历
经15天，辗转数千公里，6名
嫌疑人全部被警方抓获，并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
外，王某云、潘某龙还涉嫌重
婚罪。

目前，该被救男婴已得
到民政、妇联专业照护，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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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婴报警”闹剧
牵出跨省拐卖儿童案
6名嫌疑人被宜宾警方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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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吴先生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四
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杜伟，他认为此
次事故，门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次
发生事故的车辆由门店销售人员驾驶，
属职务行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
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而且交警已认定销售
人员全责，且吴先生（试乘人）无过错。”

同时，杜伟认为，吴先生要求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法合理。根据民法
典第1183条及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因人身权益受到严重精神损害，可主张
抚慰金。这次事故损害后果远超普通
剐蹭。吴先生出现耳鸣、持续后怕、心
理阴影，虽未构成伤残，但精神创伤明
显。销售人员为展示性能操作不当，属
重大过失，吴先生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

慰金合理合法。
双方如果不能就赔偿事宜协商一

致，吴先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费
者权益保护协会投诉，也可收集好相关
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门
店赔偿。

针对试驾试乘存在的风险，杜伟提
醒，消费者在试驾前要注意核实销售人
员有无驾驶资格，确认试驾车有交强
险、足额商业险，明确路线、限速、禁止
危险演示，拒绝危险操作。如发生事
故，消费者要注意收集和固定证据，一
是要立即报警，拿到交警出具的《事故
责任认定书》;二是及时就医，全面检
查，保留病历、发票、诊断证明;三是保
全证据，拍照、录像、保存行车记录仪、
聊天记录等证据。

3月30日，吴先生到交警部门领取
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其显示，车辆在梓
州大道辅道与和乐二街交叉路口右转
时，因操作不当，与和乐二街中央隔离
护栏墙头发生碰撞，致车辆翻滚底朝
天，事故造成驾驶员和同车另外两名人
员受伤，车辆及中央隔离护栏受损。交
警部门认定，销售人员负事故全责。

拿到事故认定书后，吴先生随即与
门店进行了沟通，要求赔付两人误工费
800元、医药费2667元、物损费488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吴先生表示，事发后医药费都是由
他们自行垫付，也已根据门店要求，提
供了相关发票和证明文件，误工费、医
药费、物损费三项双方基本达成一致，

正在走流程报销。
而针对吴先生提出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他提供的聊
天记录显示，门店工作人员称精神损害
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和相关凭证，无法
申请。“这次事故确实是给我留下了很
严重的心理阴影，但我确实无法证明。”
吴先生也坦言，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好界
定，对方不赔偿自己也没办法。

4月10日晚，特斯拉方面就此回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称，医疗
费、误工费、物损费三项确实正在走流
程报销当中。同时表示，公司始终将
安全置于首位，目前正与客户保持积
极沟通，以确保事故得到妥善、公正的
处理。

只是一次普通试乘，却因销售人员
操作不当引发车祸，导致车辆撞上护栏
后翻倒在路中间，车内安全气囊弹出。

近日，成都市民吴先生（化姓）向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反映，他在此次事

故中虽然伤情不重，但回想起仍心有余
悸。即便交警部门认定车企销售人员全
责，截至4月10日，他仍未收到相关赔偿。

特斯拉方面则回应，相关费用正在走
报销流程，目前正与客户保持积极沟通。

律师：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合法

交警认定销售人员全责 门店称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

当事人：试乘途中翻车，留下心理阴影

吴先生试乘遭遇车祸现场。 受访者供图


